
 
 
 
 
 
 

「誠信專業可創富」粵港澳中小企業會議 

廣東省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王學成先生 

提高反貪防貪意識  打造廉潔誠信企業 

 

2011 年 9 月 22 日 

 

尊敬的湯顯明專員、馮文莊專員，孫彤司長，各位朋友，女士們、先

生們： 

今天，有幸和香港廉署、澳門廉署的同行及各位企業界的朋友

們在此共商企業廉潔發展大計，感到非常高興和榮幸。首先，我要感

謝這次會議的承辦方——香港廉署，因為你們的辛勤工作，才使得這

次會議得以成功舉辦；其次，我也要感謝在百忙之中前來參加會議的

企業界朋友們，因為你們的到來，使我們的會議增光添彩。今天的會

議，是粵港澳三地反貪界和企業家朋友們相聚的一次盛會，在此，我

代表廣東省人民檢察院，衷心預祝本次會議取得圓滿成功。 

 

當前，粵港澳三地進入了一個更緊密的戰略合作期。在《內地

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發佈後，2008 年，

國務院又批准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把粵港澳

合作上升為國家戰略。隨後，國務院還批准《橫琴總體發展規劃》，

2010 年和 2011 年，粵港、粵澳兩地政府分別簽署《粵港合作框架協

議》和《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使粵港澳三地合作關係進一步加深，

合作領域進一步拓展。這些重要政策的出台，必將為廣大企業家帶來

更多的商機，提供更廣闊的施展才華的空間。然而，在看到機遇的同

時，也請大家堅守誠信經營，合法致富的理念。因為，隨著內地市場

經濟的持續發展，內地社會的法治化程度得到了進一步提高，消費者

對企業誠信守法經營的期望越來越高，對失去誠信和利用欺詐、賄賂

等方式進行非法經營的企業則深惡痛絕。各位企業家朋友若想把企業

做大做強，保持企業的持續發展，那麼，了解內地有關反貪方面的法

律法規，增強防貪意識，採取有關的防範措施，避免企業面臨貪污賄

賂方面的風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下面，我想借此機會，從商業賄賂的角度，為大家從三方面介

紹一下內地有關懲治和預防腐敗的法規及措施。希望通過介紹，對大

家在廣東和內地的投資經營能有所幫助。 

 

一、內地有關貪污賄賂犯罪的立法 

在內地，規定有關貪污賄賂犯罪的法律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刑法》。對貪污賄賂行為，根據行為人的身份或者所實施的行為性

質，分別歸入不同的罪名進行管理。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或者從

事公務的行為人，一般適用《刑法》分則第八章有關貪污賄賂的罪名，

由檢察機關立案偵查。而對不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公司、企業人

員間的賄賂行為，則通常適用《反不正當競爭法》的相關規定和《刑

法》分則第三章有關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罪名，即如果行為

不構成犯罪，一般由工商行政管理機關進行處理，如果達到刑事立案

標準的話，則由公安機關立案偵查。當然，這些法律規定也不是只針

對某一類行為人適用，因為現實生活中很多貪污賄賂行為是同時發生

在上述兩類人員之間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確定不同行為人的罪

名，就需要根據有關的司法解釋和行為人實施的具體行為性質來進行

判斷了。 

 

二、內地法律中幾種常見的商業賄賂犯罪 

在內地，貪污賄賂犯罪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商業賄賂犯罪。所謂

的商業賄賂犯罪，是指在商業活動中經營者通過賄賂手段以獲取交易

機會或者經濟利益的行為。商業賄賂犯罪具有發案領域廣、大要案發

案比例高、大多與國家工作人員濫用權力有關和隱蔽性強及表現形式

多樣等特點。下面我給大家介紹內地《刑法》中幾種常見的商業賄賂

犯罪。 

1.行賄罪與受賄罪 

有受賄行為即有行賄行為存在，所以行賄罪和受賄罪是緊密相

關的，在刑法理論上叫對合犯。根據《刑法》第 385 條規定，受賄罪

是指國家工作人員利用職務上的便利，索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

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利益的行為。而行賄罪，根據《刑法》第 389

條的規定，是指為謀取不正當利益，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的行為。

讓我們通過一個案例來理解上述兩個罪名。 

 

案情是，賈某是廣東某公立大學的採購員，負責一起教育器材

的採購工作，港商李某聽說後，即請賈某吃飯並先後三次給賈某送紅

包，總額 7 萬多元，後在賈某的運作下，該大學採購了李某的產品。

案發後，賈某被法院判犯受賄罪。 

 



要判斷賈某是否犯有受賄罪，首先要看賈某是否屬於國家工作

人員。根據《刑法》第 93 條和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

是指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另外，國有企事業單位中的工作

人員和依法從事公務的人員也以國家工作人員論。本案中，賈某屬於

公立大學的採購員，顯然屬於國家工作人員的範圍，他以權謀私的行

為符合《刑法》規定的受賄行為，所以法院判他構成受賄罪。對於李

某，他本應當通過正常的市場競爭手段獲取訂單，但是他採取了非法

手段，私下給予賈某財物，所得之財構成不正當利益，他的行為因此

可以構成行賄罪。 

 

需要向大家說明的是，即使不向國家工作人員行賄，但是向這

些人的家屬或者有親密關係的人行賄，也可構成行賄罪。行為人行賄

或者受賄數額，無論次數多少，都以累計數額計算。 

 

以上這個案例是典型的商業賄賂犯罪案例。隨著社會經濟的發

展，行賄受賄的手段和形式越來越隱蔽、越來越難以察覺。新出現的

這類犯罪形式有：通過超低價格以買賣交易的形式行賄，通過給予各

種名義的手續費、諮詢費、勞務費、科研費、促銷費、服務傭金等方

式行賄，通過節假日以親朋好友送禮或者婚慶送禮等方式行賄，通過

股票買賣、賭博贏錢、股東投資等方式行賄，等等。這些犯罪手段發

現難、取證難，給國家利益造成重大損失，嚴重破壞了市場公平競爭

的原則。 

 

2.介紹賄賂罪 

行賄者和受賄者之間通常並沒有直接的交際關係，相互之間常

不認識，要完成行賄受賄行為，通常需要有中間人穿針引線、牽線搭

橋。這種在行賄人和受賄人之間進行溝通聯繫促使賄賂得以實現的行

為，就是介紹賄賂行為。對這種行為，《刑法》第 392 條將其規定為

介紹賄賂罪，即向國家工作人員介紹賄賂，情節嚴重的，處三年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請大家再看一個案例：2007 年，霍某介紹建築承包商李某向政

府機關工作人員邱某行賄 25000 元，邱某為李某違法開具建築業統一

發票一張，金額 40 萬元，後李某為感謝霍某給霍某 6000 元好處費。

案發後，霍某被法院判構成介紹賄賂罪，判處其拘役四個月。 

 

需要強調的是，介紹賄賂罪對行為人的身份並沒有特別的要

求，因此，任何人都有可能犯該種罪。 

 



3.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與對公司、企業人員行賄罪 

由於市場競爭激烈，公司在開展業務過程中，為了獲取訂單，

有的業務員或者經營者會暗中給予對方公司職員一定的回扣。根據

《刑法》第 163 條和第 164 條的規定，這種利用職務便利暗中給予回

扣或者收受回扣的行為，如果達到一定數額的話，就可構成對公司、

企業人員行賄罪或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雖然他們的行為與上述發

生在國家工作人員間的貪污賄賂行為並無不同，但因為行為人的身份

不同，所以指控的罪名也不同。例如，深圳某私營工程公司副總經理

袁某，利用職務之便利，私自承接深圳另一公司開發的花園工程，將

該工程二期基坑支護工程交給魏某組織施工，同時向魏某索要了 10

萬元人民幣作為“信息費＂。案發後，袁某被法院判決構成公司人員

受賄罪。 

 

當然，對這類人員的行賄受賄行為，《刑法》規定必須達到一定

的數額方能構成犯罪。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發佈的《關於經

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這個數額要達到一萬元才可以立案追

訴。本案中，袁某受賄數額 10 萬元，遠遠超過這個標準，因此被判

刑。如果沒有達到這個數額的話，一般認定為是進行不正當競爭，通

常依照《反不正當競爭法》的規定和有關的行政法規給予行政處罰。 

 

4. 單位受賄罪、對單位行賄罪與單位行賄罪 

在內地，不少行賄受賄行為是以單位名義而不是以個人名義進

行的。為了打擊這種行賄受賄行為，《刑法》第 387、391 和 393 條分

別規定了單位受賄罪、對單位行賄罪和單位行賄罪。與國家工作人員

受賄相比，單位受賄罪的主體要求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

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公共單位，並且要求情節達到一定的嚴重程度。

同理，與對國家工作人員行賄相比，對單位行賄罪中的行賄對象也要

求是上述公共性質的單位。而單位行賄罪中的單位範圍則非常廣泛，

不管任何單位，只要是為了謀取不正當利益而行賄，或者違反國家規

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回扣、手續費，且情節嚴重，那麼就可能構成

單位行賄罪。 

 

例如，在內地，有這麼一個案例，有三家銷售心臟起搏器的公

司，為增加公司銷量，以支付“射線補助費＂的形式，向六家公立醫

院共計返還回扣款人民幣 2,241,960 元，結果被法院認定在經濟往來

中，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有事業單位各種名義的回扣，最後以對單

位行賄罪追究刑事責任。 

 

對單位受賄罪和單位行賄罪，《刑法》不僅規定對違法單位進行



處罰，判處罰金，而且對單位的直接負責人和主管人員以及其他的直

接責任人員也同樣要定罪判刑。例如，上述三家銷售醫療器材的公

司，最後都被法院判處罰金 20 多萬元人民幣，有的公司的負責人還

被判處有期徒刑一年零六個月。 

 

以上為內地法律中幾種常見的商業賄賂犯罪，我給大家做了一

個非常簡單的介紹，在座的朋友如果感興趣的話，可以通過其他途徑

再加深瞭解。 

 

三、內地有關防止貪污賄賂的一些措施 

近年來，內地在嚴肅查辦貪污賄賂犯罪的同時，加大了預防腐

敗和賄賂犯罪的力度，探索了一些有益的預防措施。我列舉兩個措施

進行介紹： 

 

1.建立行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 

為了建立一個公平誠信的市場環境，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主導

下，全國各級檢察機關都安裝了行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這套系統的

運作方式是，將有行賄犯罪記錄的企業和個人的訊息錄入一個特定的

數據庫，供各行各業人員進行查詢使用。例如，如果某國有企業要公

開招標採購一批貨物，為防止腐敗賄賂行為發生，其招標文件要求前

來競標的企業最近三年或者五年不得有行賄犯罪行為，那麼，該國有

企業可利用檢察機關的行賄檔案查詢系統，對競標企業是否有行賄行

為進行查詢，對有行賄記錄的企業，排除其競標資格。通過這種方式，

敦促企業廉潔誠信經營。 

 

2.建立重大工程項目的同步預防機制 

由於重大工程涉及巨額資金，如果監控不好，很容易滋生腐敗。

基於這一點，內地檢察機關針對重大工程項目，採取提前介入、提前

預防、隨時審查資金出入等方式，對工程的各個階段進行監控，防止

發生貪污腐敗，確保工程質量。 

 

有關內地採取的防止貪污賄賂的措施還有很多，如預防諮詢、

行業預防、系統預防、警示教育、檢察建議等，由於時間關係，我就

不一一介紹了。 

 

各位朋友，有句古話叫做“人無信不立，業無信必衰，國無信

則危＂，說的就是無論做什麼事，都要講誠信。今天，我們大家齊聚

一堂，在這裏共同倡導廉潔經營，摒棄商業賄賂等不正當行為，所要

做的也是“誠信＂二字。我衷心祝願在座的各位企業家朋友，希望你



們的企業蒸蒸日上、欣欣向榮、做大做強。 

 

我的發言結束，謝謝大家！ 


